
提升裁判品質

橋頭地院邀邱泰錄法官分享民事審判經驗
【本刊高雄訊】橋頭地院於 5月上旬邀請高雄高分院

邱泰錄法官主講「民事審判經驗分享」，高雄高分院、

橋頭地院及高雄少家法院同仁參與踴躍。

邱法官講授內容區分為「效率又敬業的期許」、「案件

的管理與審理」、「書類的製作與簡化」、「均衡的工作

與生活」4大部分。
邱法官首先說明，法官的工作內容為閱卷、開庭、寫

作及出差，為兼顧效率與敬業，應由保持身體健康及體

魄、精進自我的學能、運用審判工具及資源、合作愉快

的工作團隊、提升效率及確保品質等面向著手。

案件管理部分，邱法官引用「專案管理知識體指南」

（PMBOK® Guide）一書，將案件以專案方式管理而區
分為起始、規劃、執行、監控及結案 5階段，在起始階
段應先定義問題，並辨識專案利害關係人；規劃階段則

思考完成專案所需做的事；執行階段應整合各方訊息，

輔助專案推行；監控階段應隨時隨地檢視專案是否符合

計畫，最後結案階段則將經驗文字化，供後續的專案參

考。另在開庭流程中，爭點整理為相當重要之一環，應

確認爭點整理之對象，集中在不爭執事項之「事實上爭

點」，裁判書即不需再援引證據，有助於審理的效率及

判決之製作。

另外，邱法官也舉出幾個實務上常見的程序與實體

問題。（一）在程序事項部分，如援引最高法院見解，

應注意係裁定或判決、個案事實與本案是否相符。援引

高等法院見解時，應注意個案事實、有無被廢棄及有無

代表性等。援引法律座談會意見，應注意係初步研討結

果、審查意見或最後之研討結果、有無代表性、個案事

實及其法律概念射程為何等。分割共有物訴訟標的價額

核定以「原告」利益為準（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抗字第
318號裁定）；涉及不動產之事件均需至現場履勘並製作
勘驗筆錄（尤應注意有無增建）；開庭筆錄僅需記載陳

述要領且為審判長訴訟指揮權；鑑定機關的選擇、鑑定

事項擬定及鑑定意見的引用（勿全文照抄鑑定意見）；

提起上訴前法定代理人有變更，原審應先裁定承受訴訟

等應特別留意之處。（二）在實體事項部分，應確認原

告訴之聲明及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慎用民事訴訟法第

249條第 2項規定及定期補正、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不同
項目間之金額流用、減損勞動能力與勞工保險殘廢給付

標準表（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第 538號判決）、借
名登記人所為處分行為是否為無權處分（最高法院 106
年第 3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招領逾期遭退回之意思表
示是否已經生效等。（三）在書類的製作與簡化部分，

邱法官分別就程序事項、兩造主張、本院判斷及結論各

欄，說明裁判書類簡化製作原則，二審並得善用民事訴

訟法第 454條之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事實，無需耗費時
間勞力改寫一審裁判。

邱法官最後分享其參與河東獅單車隊蘭嶼環島之旅

影片，並以「美好的生活要靠工作，但生活不能只有工

作」，期勉同仁應培養有益身心的興趣及規律的運動習

慣，取得工作與生活的均衡。

註 釋
� 所謂輿情監測、議題管理，是指充分盤
點個案中涉及到的利益關係人（Stake-
holers），並完整蒐集他們對於個案的意
見，進而加以分析。個案在甫進入法院階

段，可能就已經引發媒體的議論而形成議

題，預先蒐集這些事項，並且進行科學的

分析，較能瞭解並預測個案判決宣判後，

記者可能的質疑或是評論方向。發言人事

先覺察並與承審法官討論因應，而有助於

取得平衡報導的機會。

� 框架（Frame），是一種人們解釋外在事
物的心理基模，人們依賴主觀認知中的

框架來組織經驗、調整行動，個人的框架

不斷地受到其他社會人的影響，並透過大

眾傳播媒體的再現功能顯現。一方面，協

助人們思考整理資訊，另一方面卻也成為

人們意識形態或刻板印象的主要來源。參

見，臧國仁，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

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頁 25以下。
在司法個案新聞報導中，常見「孝子慘遭

橫禍」、「富少惡劣行兇」等標題，就含

有「框架」的認知引導作用，容易引起閱

聽者的共鳴，也因此未必能夠呈現出客觀

真實。

又，發言人基於事前的輿情、議題監

測管理�，已經能夠掌握到記者可能的

質疑或提問，抑或議題的框架�所在，

此時，發言人能否與承審法官討論如何

回應、處理判決內所未提及的內容，使

發言人能夠在忠於判決內容與滿足媒體

報導需求間取得平衡；發言人面對記者

要求更深度的判決理由說明時，發言人

應如何藉由合議庭的協力，提供更為完

整或深度的判決說明資料或採訪機會？

這些問題，就存在於發言人的日常工作

間，卻始終由發言人自行摸索，未見明

確的指引。

其次，發言人經常是由具有審判實務

經驗的法律專業者兼任，但判決新聞發

布工作中，並不僅是運用審判專業，還

必須運用媒體知識，擔任記者的單一聯

繫窗口，負責媒體關係的維護與建立，

因此，除了法律專業外，發言人還必須

具備媒體專業，理解不同媒體的屬性、

採訪需求差異、發稿時間乃至於即時新

聞的作業模式，同時也必須能夠充分掌

握與記者間互動的準則，記者個人或所

屬媒體機構的報導偏好走向等等，方能

執行代表所屬法院對外經營媒體關係的

工作。當然，發言人還必須認知到，發

言人除了是所屬法院的「門面」外，更

是司法整體形象建構的一環，無論是面

對媒體的儀態、口條，或是回應提問的

方式，在在攸關社會大眾對司法形象的

建構。這些事項，看似輕鬆，卻需要長

參與個案的審理過程，訴訟資料僅存在

承審法官審理的卷宗內，靠宣判後的短

時間閱讀判決書，未必能夠清楚掌握案

情全貌，若無法爭取到合議庭的協力，

便很難有效率地消化、理解判決內容。

而對於合議庭而言，則因為專注於審判

工作，較難理解發言人所面對的時間壓

力與媒體報導需求。加上記者的提問，

並非當然是承審法官審理的爭點，也不

一定書寫在判決理由中，該如何回應記

者，也有賴具有媒體專業知識的發言人

與合議庭討論。發言人與承審法官的協

力品質，是判決新聞稿對外發布能否順

利的關鍵。

當合議庭與發言人的協力輪廓逐漸

明晰後，我們可以知道，在判決新聞發

布的過程中，審判與司法行政之間的合

作，才能夠將司法行政資源引入；對抗

卻往往直接影響到記者對判決內容的掌

握，失焦報導的結果，受害的還是辛苦

承審的合議庭。合議庭無論是以口頭解

說、或書寫判決摘要說明等方式，都是

為了便於發言人快速理解判決全貌、掌

握判決重點，才能將這些內容消化成所

謂的新聞稿，由記者來採用報導，過程

中當然需要判決原著者的協助，才能夠

擷取出判決書中關鍵且重要的資訊進行

發布。而發言人在事前，也必須善用司

法行政資源，蒐集、掌握並分析輿情狀

況、理解媒體報導需求，以新聞稿為工

具，進行個案判決的對外說明。合議

庭，專注於審判工作，發言人在廣義法

院的授權下，統整媒體管理工作，各有

其專業，與其由合議庭在審判之餘各別

去應對媒體，增加法官的負荷，也增加

媒體記者的採訪成本，不如由發言人運

用司法行政資源，從理解媒體記者工作

模式的角度來讓判決說話，與媒體間建

立起較為正向的互動關係。經由承審法

官與發言人的共同協力，方能大幅縮短

判決新聞稿的製作時間，也使得新聞稿

更能夠擔負起簡明扼要說明判決要旨的

任務。

最後，必須說明的是，判決的對外發

布，對於建構社會對司法的信任，是具

有重要意義的。記者所關注報導的司法

個案題材，報導素材往往具有新聞性，

亦即「衝突」的本質，可能是因為當事

人本身身分或職業的特殊性，也可能是

因為案件情節與社會價值文化、生活權

益有所衝突等，這些個案的判決結果，

正是對社會大眾宣示「法」之所在，抽

象的「法」，才能逐漸因為每個生活事

件的累積，落實成為真正的、活生生的

遊戲規則。合議庭一件又一件的判決，

反覆詮釋法之所在，正是司法社會化工

程的核心。

正確地理解判決、新聞稿與法院，是

提升法院判決新聞發布工作品質與效率

的首要工作，期待法院合議庭的每一件

判決，都能好好地對社會說話，累積司

法信任的道路，是艱辛而漫長的，卻不

意味著我們應該卻步。

（作者為臺灣高等法院法官、臺大法律研究所

碩士、政大傳播學院在職專班碩士）

期累積專業訓練，才能夠展現出最佳的

臨場表現。

此外，用新聞稿形式來對外發布法

院個案判決，只是一種方法，如前面所

述，新聞稿所適合的閱聽對象，主要是

媒體記者，無法全面擴及其他可能關心

判決結果的利害關係人，在新聞稿發布

後、正式判決發出上網前的時間差之

中，也必須同時注意如何讓其他相關利

害關係人有正確理解判決內容的管道，

而法院判決結果，可能會對相關利害

關係人（如其他主管機關、NGO團體
等）造成影響，往往正是爭議甚至危機

的來源，事前進行適當的預測、管理，

方能逐漸減少危機事件的發生，或降低

危機的延燒程度。危機事件，對於司法

形象而言，本是不可承受之重，往往瞬

間就將所有司法行銷活動的成果歸零，

預測危機之所在並且加以管理，方能在

積極行銷司法形象的同時，確保防守面

的不失分。

陸 結語
長久以來，判決新聞稿的發布該如何

執行，並未能在各發言人、各承審合議

庭間，形成共識。

發言人在院內的輪動，使得面對媒體

的經驗難以累積傳承，媒體生態環境的

變化迅速，發言人充實媒體專業知識的

管道亦極為有限，加上轄區內記者流動

頻繁，發言人要建立、維護媒體關係，

便更形複雜、困難。尤其，發言人沒有

（文接三版）

桃園地院規劃少年線上輔導措施
【本刊桃園訊】因應全國第三級疫情警戒，桃園地

院自 5月 19日起，通知受輔導少年暫停到院報到，
改以電話或視訊方式進行會談，並已規劃因應措施：

一、提升少年保護官之視訊技能：於 6月 4日邀請
嘉義大學朱惠英助理教授，以「疫情時代線上諮商與

輔導應注意事項」為題視訊授課，並開放全國少年調

查官、少年保護官共同參與。朱助理教授分別就專業

倫理、雙方會談空間、機器設備、會談儀式準備、場

面構成等事項，給予提醒，並建議善用語音輸入軟體

協助調查或會談紀錄。

二、教導少年及家長操作視訊軟體：為避免團體動

力中斷，改採視訊方式繼續進行團體課程，並由少年

保護官先行教導少年、家長使用視訊軟體。

三、建置線上評估量表：考量疫情期間少年之家庭

恐遭遇失業、摩擦衝突等狀況，易引發心理健康與物

質濫用問題，規劃建置線上評估量表，提供少年填答

使用，俾得即時掌握個案情緒，適時提供輔導。

臺北地院訪新北市府 就少年業務交換意見
【本刊臺北訊】臺北地院黃國忠院長月前由少家庭

李莉苓庭長及朱夢蘋法官陪同，至新北市政府拜訪侯

友宜市長、社會局林昭文副局長等，為少年之責付、

交付觀察、安置等事宜，尋求行政資源之協助。

雙方就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25條所定少年法院裁定
得請相關之機構或團體為必要之協助，進行意見交

換，並經侯市長當場指示社會局協助；北院並已著手

召開處理少年事件聯繫會議之會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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